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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
公告清单中所列主体享有的债权（包括本金及相应利息和费用）转让给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借款人（主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

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0月16日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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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主债务人名称

杭州胜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哥得曼餐饮娱乐有限
公司

浙江鼎天钢结构有限公司

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永翔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欣诚祥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哲涛印刷有限公司

杭州天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明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龙顺工贸有限公司

丽水市瓯球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注：相应利息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计算。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杭州浙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沈飞包装有限公司、杭州万成服装有限公司、
方吾传

湖州江南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州众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伊飞园
艺工程有限公司、施锡尧

杭州中天齿轮制造有限公司、江苏鼎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王履然、朱丹阳

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浙江云石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
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浙江永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伟晟控股有限
公司、傅华东、李颖

杭州萧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王晓成、敖鸿

杭州萧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飞波机械有限公司、杭州一方
钢构有限公司、杭州跨康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李建军、李建华、徐爱萍

杭州天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杭州振兴市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杨国峰、胡敏

杭州萧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俞建利、高爱珍

杭州中鹭纺织有限公司、杭州金宝电器有限公司、杭州圣龙纺织有限公司、李云
龙

中业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双博阀门有限公司、云和振瓯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谢臣庆、翁建朝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30102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157号《借款合同》，（30102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
00227号《借款合同》，（30102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225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
商银借字（2015）第00560号）《借款合同》，

（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521号《借款合同》

（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472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
00558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559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
商银借字（2015）第00560号）《借款合同》

（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532号《借款合同》

（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806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
00841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838号《借款合同》

（30100000）浙商银小借字（2015）第00772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商银小借字（2015）
第00779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商银小借字（2015）第00951号《借款合同》,
（30100000）浙商银小借字（2015）第00952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商银小借字（2015）
第00953号《借款合同》

（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476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
00759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1038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
商银借字（2015）第01037号《借款合同》，（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1059号《借款合
同》，（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1069号《借款合同》

（301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177号《借款合同》，（301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
00181号《借款合同》

（3010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817号《借款合同》，（3010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
00367号《借款合同》

(302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472号《借款合同》

(200092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57号《借款合同》，(200092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58
号《借款合同》（20009200）浙商商贴字（2015）第00360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合同》，
（20009200）浙商商票保贴字（2015）第0036013号《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协议》

授信经办机构

杭州萧山支行

杭州萧山支行

杭州萧山支行

杭州萧山支行

杭州萧山支行

杭州萧山支行

杭州萧山支行

杭州萧山支行

杭州萧山支行

杭州余杭支行

丽水分行

截至2016年5月6日债权本金原币余额

9,499,072.82

25,000,000.00

11,995,242.71

39,999,078.29

19,999,575.82

9,625,000.00

16,219,533.93

12,994,118.44

2,550,000.00

6,485,237.72

12,800,000.00

167,166,859.73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法院公告
2017年10月16日

（2017）浙0108民初3983号
深圳市南山区嘉美化妆品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

云南白药集团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
南山区嘉美化妆品经营部、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29日14时
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571号

项晨阳：本院受理原告张宇斐诉被告项晨阳侵权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30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586号

陈希：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深和平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陈希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1月30日14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973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建
文诉被告浙江香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华楼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1月30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696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星
林诉被告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香溢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1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297号

杭州凡简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饶丹凤
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129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977号

杭州晨加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夏海强与
你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108民初197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杭
州晨加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夏海强2016年7月、8月、9月工资合计53545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60元，由被告杭州晨加科
技有限公司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436号

王炜：本院受理原告锐拓（杭州）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91 民初 43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44号

李美芳、郑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互联网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美芳、郑钢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91民初2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43号

陈红燕：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陈红燕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91 民初 24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438号

潘永祥：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微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潘永祥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91民初4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014号

傅连松：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青诉被告傅连松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10民初70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026号

傅连松、沈春干：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青诉被告傅
连松、沈春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702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110号

戴旭亮：本院受理原告徐超诉被告戴旭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27日14时00
分在本院第4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809号

陈满夫:本院立案受理原告何健超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8年1月
10日上午9时00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
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569号

何智俊、严建忠、仲岐锋：本院受理原告韩滨诉被
告何智俊、严建忠、仲岐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01月12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号法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757号

于春雷：本院受理的原告赵良诉被告于春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10民初47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239号

李建水：本院受理的原告谭传友诉被告李建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110民初52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283号

尹长新：本院受理原告蒋炯鹏诉被告尹长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10民初528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527号

吴梅新：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家格诉被告吴梅新、
浙江万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7）浙
0110民初13527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
12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738号

方松林、方小华、方高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8年1月11日9：00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556号

王熙、徐海霞、许雷雷、梅超超：本院已受理原告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集士港支行与
被告王熙、徐海霞、许雷雷、梅超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75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5944号

李剑：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星洁诉被告你抚养费纠
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5日上午8
时30分在本院溪口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庭
（2017）浙0281民催52号

招远市惠通配货站，因遗失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
行泗门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招远市惠通配货站。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泗

门支行签发的号码为4020005129172209号、票面金额
为20000元、出票人宁波海洋铜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江
西日金属有限公司、持票人招远市惠通配货站的承兑
汇票。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 年 10 月 11 日起
2017年12月11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7848号

胡丽华：本院受理胡孝洪诉被告韩玉波和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风险
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602民初10790号

绍兴恒欣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月
娟诉你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洁自律和审判作风监
督跟踪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
撤销（2017）浙0602执异82执行裁定书；2、请求确认
原告与被告绍兴恒欣纺织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
合同》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
由两被告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8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
刊登日期即视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院定于2018年1月5日上午9：00在第十六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由审判员周仕勇担任审判
长，人民陪审员潘芳芳、李小英组成合议庭，希准时到
庭参加诉讼，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940号

夏冬炎、吴天霞：本院受理原告潘秀崇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302民初49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698号

江祖贵、许文幸：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文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或无法送达，依照相关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江祖贵、许文
幸共同向原告偿付95620.91元及利息（按月息2分计
算，从代偿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1月16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918号

丁志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万路丰鞋材厂与被
告丁志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9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920号

范益飞、袁红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明日鞋材
有限公司与被告范益飞、袁红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920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331号

陈建华：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洞头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5民初331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行法律
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799号

金上团：本院受理的原告曾焕华、林德生与被告
金上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联系不上，无法采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转普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现定于
2018年1月17日15时于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由审判员倪海平担任审判长，由人民陪审员邓伦火、
人民陪审员刘贤春（替补人民陪审员叶小其、苏菊香）
组成合议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924号

陈义、卢丽晓、陈通良：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382民初392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4071号

罗绍仙、林瑞东：原告浙江天安担保投资有限公
司诉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4071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8988号

宁海县天溢印业有限公司、薛宝均、薛雅巧：本院
受理原告温州市英可尔油墨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海县
天溢印业有限公司、薛宝均、薛雅巧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22日9时30分在本院第
二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